
揭阳学院仙梅片区供水工程项目—供水加压泵站工程
施工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揭阳学院仙梅片区供水工程项目—供水加压泵站工程已由揭阳市发展和改革局以揭发改核准[2019]3号（项目代码：2018-445202-46-02-836904）批准建设，建设资金为企业自筹，招标人为揭阳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本项目己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项目概况：望江南路设加压泵站一座，规模13万m³/d，其中土建一次完成，设备近期按照6.5万m³/d配备。

工程招标控制价（最高投标限价）为28181838.51元。

施工计划工期为180个日历天。

招标范围：根据审定的施工图纸以及招标人发出的与本工程有关的一切文件所涵盖的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的三通一平、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含工艺管线、设备、电气、仪表、自控、在线监测（含数据上传）、接入永久用水用电、视频监控及通信通讯等安装工程）、给排水工程、道路工程、绿化工程、围墙工程、附属及配套工程等满足发包人使用功能要求的所有工程；设备采购及重要材料采购等。包施工、包材料、包工期、包质量、包保修、包安全生产、包文明施工、包设备单机调试和整体联合调试，以及厂外输配水管道的驳接连通，包招标范围内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包结算编制、配合竣工图编制、工程资料编制汇总及整理归档，施工及验收，负责规划验收，负责消防验收，配合工程拆迁协调及维稳工作等。【注：中标人不具有相关专业资质的应对专项工作予以专业分包，但事前须征得招标人同意】

3. 投标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并获得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独立法人。

3.2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级别为二级或以上，省外须为一级建造师）。

3.3 拟派项目技术负责人需具备市政工程类相关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拟投入本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至少还应包括：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员、造价员（或造价师）各1名；上述人员均应具有相应行业的资格或岗位证书。每人在本项目只能担任一个岗位，不得兼任。

3.4 企业法定代表人、拟任项目经理和安全员须分别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建安A类、B类和C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3.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工程投标。

3.6 广东省以外企业和人员须提供已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

3.7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任项目经理近三年没有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提供招标公告发布之后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查询结果以及提供在“信用中国”的“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网页截图并盖章)。
3.8 投标企业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

3.9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资格审查方法

采用资格后审。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请于2021年6月7日至2021年6月11日，每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4:00至16:00（北京时间，下同），持附件1列明的资料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5号窗口领取招标文件（鉴于疫情原因，为避免人员密集拥挤，拟进行投标登记和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请提前一天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600元人民币（现金），其他资料含图纸等每套售价600元售后不退。

6. 投标文件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1年6月28日上午9:00，地点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6.2 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 发布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的为准。

8. 联系方式

招标人：揭阳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宏钜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揭阳市榕城区东湖路中段西侧  地址：揭阳市榕城区揭阳大道以西东泮社区东凤园2栋201号
联系人：江先生                    联系人：李先生

电  话：13827415713               电  话：0663-8282862

招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委托人（签字）：           

2021年6月7日
附件1：投标登记资料一览表

以上附件可从发布公告的网站媒介上下载。
附件1：投标登记资料一览表
项目名称：揭阳学院仙梅片区供水工程项目—供水加压泵站工程
 投标单位（盖章）：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与投标人代表对以下资料共同核对，情况属实。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签名：
	
	委托代理人签名：
	

	序号
	项    目
	页码
	提交资料要求
	提供的资料情况

（此栏不需申请人填写）
	备注

	1
	投标登记申请表

（按表格要求填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独立递交）
	
	原件
	
	

	2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原件备查
	
	

	3
	企业资质证书副本
	
	复印件加盖公章
	
	

	4
	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原件备查
	
	

	5
	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若为委托代理人还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
	
	原件
	
	

	6
	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建安A证)
	
	原件备查
	
	

	7
	受托人身份证及社保证明材料
	
	原件备查
	
	

	8
	拟派项目经理建造师注册证、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建安B证）、身份证、社保证明材料及劳动合同
	
	原件备查
	
	

	9
	项目技术负责人职称证、身份证、社保证明材料及劳动合同
	
	原件备查
	
	

	10
	拟派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员、造价员（或造价师）相应行业的资格（或岗位）证书、身份证、社保证明材料及劳动合同，安全员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建安C证）
	施工员
	 
	原件备查
	
	

	
	
	质检员
	
	
	
	

	
	
	安全员
	
	
	
	

	
	
	材料员
	
	
	
	

	
	
	机械员
	
	
	
	

	
	
	劳务员
	
	
	
	

	
	
	资料员
	
	
	
	

	
	
	造价员（或造价师）
	
	
	
	

	11
	2018年～2020年度财务状况表（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
	
	原件备查
	
	

	12
	广东省以外企业和人员须提供已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的网上打印件
	
	原件备查
	
	

	13
	“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查询结果
	
	加盖公章
	
	

	14
	“信用中国”的“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网页查询结果
	
	加盖公章
	
	


注：1、本表一式三份，二份分别装订于上表资料内首页，作为资料目录，另一份交回投标人代表。两份表格中每页的“核对确认”栏均需双方签署。

2、本表原件核对情况栏及备注栏须留空，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收资料人员核对后填写。

3、本表中有修改情况，须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和投标单位代表共同签署。

4、上表要求提供的资料一式二份，除要求提供原件外可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原件携带备查（资质证书除外）；社保证明材料是指最近连续3个月有效的社保证明材料；上表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者，不予接收。



